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体育课保健班及保健生的管理办法
（暂行）
为规范和加强我校学生体育课的教学管理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>的通知》和我校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特制定北京交通大学体育保健班及保健生管理办法。
按照学校教学管理规定，体育课为必修课，不能免修。体育考核不及格必须补考或重修。因身体特殊原因申请体育保健班或保健生者，须按下列规定办理。
一、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申请参加体育保健班或列为保健生
1.高考体检明确记载有残疾且新生体检复查情况与之相符，并有民政部门提供的残疾证明者；
2.高考体检明确记载有先天性或器质性心脏病史（并已治愈符合入学体检规定）且新生体检复查情况与之相符者；
3.进校后因意外事故致伤致残，经校医院证明不能参加正常体育课者；
4.因手术或重病未痊愈，经校医院确认者。
二、申请参加体育保健班或列为保健生的时间规定
1.每学期第1-4教学周期间，可申请参加体育保健班学习；
2.每学期第5-15教学周期间，已选课学生只可申请保健生随班学习。
三、体育课保健班学生或保健生成绩评定
依据教育部颁布的《体育课程指导纲要》的要求：
1.保健班学生，体育部集中编班；
2.保健生学生，随班上课；
3.体育保健班、保健生，体育成绩参照上课期间的出勤率、班内志愿服务等因素进行评价；
4.考核成绩采用两级制记分或五级九段制，即合格记“P或D”，不合格记“F”。
四、申请《国家学生体质测试标准》免测学生成绩评定
1．从2020级开始，《体质健康教育与测试》课中的体质测试成绩，参照教育部相关要求执行，理论学习仍需按要求完成；
2．体育课成绩参照其上课期间的出勤率、班内志愿服务等因素进行评价，体育课成绩合格计“P或D”；不合格记“F”。
五、申请程序
1.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申请原因，并提交近三个月内的病历、病情证明等有效材料，经所在学院确认签字盖章后，交体育部教学科；
2.需本人到交大校医院复查核实病情，并签署指定医生的意见；
3.体育部教学科审核，经体育部主管教学副主任同意；
4.体育部备案并作具体安排。
六、本规定由体育部负责解释。

体育课保健班及保健生申请表
年度：           季别：春/秋
	姓   名
	
	性 别
	
	所在学院
	

	学   号
	
	体育班级、教师姓名
	

	上课时间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理由
	








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任课教师意见：


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体育部教学科意见：

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体育部意见（副主任）：


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任课教师根据该生日常课堂见习表现、出勤率、志愿服务等进行考评，最高分数记为“P”或“D”。对于上述意见，学生本人同意/不同意：

学生本人签名：
年  月  日


注：请附校医院指定医生开具的免体证明，交送至综合体育馆507办公室

